
2011年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第一节 竞赛通则

第一条　竞赛性质

一．竞赛类型分为

（一）个人赛

（二）团体赛

（三）个人及团体赛

二．按年龄可分为

（一）成年赛

（二）青少年赛

（三）儿童赛

三．按内容分为：

（一）单拳种、或单项项目赛

（二）集体项目赛

（三）综合项目赛

第二条 竞赛和表演项目

一．竞赛项目

1．流传有序的各拳种流派的传统武术套路（包括单练的拳术、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

2．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其他各种武术套路（包括单练的拳术、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

3．武术健身拳操。

二．集体表演项目

以武术为主要内容，并具有一定艺术性的集体表演项目。

第三条 竞赛年龄分组

一．老年组：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

二．中年组：40周岁至59周岁；

三．青年组：18周岁至39周岁；

四．少年组：12周岁至17周岁；

五．儿童组：不满12周岁。

 第四条 套路完成时间的规定 

一．单人项目和对练项目完成套路的时间为40秒至3分钟。演练至2分30秒时，由裁判长鸣哨提示。

二．集体项目完成套路的时间不得超过4分钟。

三．集体表演项目完成的时间由竞赛规程规定。

第五条 未完成套路

    运动员未完成套路不予评分。

第二节　进场、退场、起势、收势、计时、配乐、礼节与服装

第六条  进场、退场、起势、收势

 一．运动员听到点名后，应立即进场待裁判长示意后，即可走向起势位置。

     二．运动员完成整套动作后，须并步收势，再转裁判长行注目礼，然后退场。对练以倒地或抛弃器械结束整套动作者，须先站立做并步收势，再去收拾器械。

第七条  计时

运动员由静止姿势开始肢体动作，计时开始；结束全套动作后并步站立，计时结束。集体项目在行进间开始动作者，须事先向裁判和申明。

第八条  配乐 

配乐可以根据套路的编排自行选择，但是不可以使用带有歌词或口令的音乐。

第九条 礼节

运动员听到上场比赛的点名和完成套路后，以及宣布比赛得分时，应向裁判长行抱拳礼。

第十条  服装

运动员应穿任何适于运动的服装；提倡穿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运动特色、时代特色和项目特色的武术服。
第三节　名次评定

第十一条  名次评定

一．个人单项（含对练）名次：

按比赛的成绩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该单项的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此类推。

二．个人全能名次：按各单项得分总和的多少进行评定，得分最高者为全能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此类推。

三．集体项目名次：得分最多者为该项的第一名，次多者为第二名，依此类推。

四．团体名次：根据竞赛规程关于团体名次的确定办法进行评定。

第十二条、得分相等的处理

一．个人单项（含对练）得分相等时，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两个无效分数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数的平均值者列前。

   2、两个无效分数的平均值高者列前。

   3、两个无效分数中，低无效分数高者列前。

二．个人全能得分相等时，以比赛获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如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如获得所有名次均相等，则并列。

三．集体项目得分相等时，以团体总分多者列前，如仍相等则并列。

四．团体总分相等时，以全队获得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如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如获得单项名次均相等，则并列。

第四节　场地与器材

第十三条 竞赛场地

一．单练和对练项目的竞赛场地为长14米，宽8米，场地四周应标明5厘米宽的白色边线，场地的长和宽均由边线的外沿开始计算。场地周围至少应有2米宽的安全区。

二．集体项目的竞赛场地为长16米、宽14米，场地四周应标明5厘米宽的白色边线，场地的长和宽均由边线的外沿开始计算。场地周围至少应有1米宽的安全区。

第十四条 比赛器械

可以使用任何武术器械。

第二章  传统武术套路裁判法

第一节  竞赛项目评分方法与标准

第一条   评分方法

一．各项比赛的满分为10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发挥的技术水平，根据与“等级评分的总体要求”相符程度，按照等级分的评分标准，并与其他运动员进行比较，确定运动员等级分数，在此基础上，减去其他错误的扣分即为运动员的得分。裁判员评分可到小数点后2位数，小数点后第二位数必须是0或5。

二．应得分数的确定

3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间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为运动员的应得分；4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间2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5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间3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应得分可取到小数点后2位数，第3位数不做四舍五入。

三．裁判长对评分的调整

当评分中出现明显不合理现象时，在示出运动员最后得分前，裁判长须经总裁判长同意，可调整运动员的应得分。裁判长调整分数范围为0.01分至0.03分。

四．最后得分的确定

裁判长从运动员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扣分”和加上“裁判长调整分”，即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

第二条  评分标准

采用等级评分，分为 3 档 9 级，其中： 9.30—10.00分为优秀； 8.55—9.25分为良好； 6.00—8.50分为尚可。（见表1）

第三条 总体要求
1.运动员应表现出所演练的拳种及项目的技术和风格特点、应包含该项目的主要内容，动作规范、方法正确，表现出该项目的主要技法；

2.劲力顺达，力点准确，通过运动员的肢体以及器械表现出该项目的力法特点；手眼身法步配合协调，器械项目还需身械协调；

3.节奏恰当，表现出该项目的节奏特点；

4.结构严密，编排合理，整套动作均应与该项目的技术风格保持一致。

5.对练还须动作逼真、配合严密，攻防合理。

6.集体项目还须队形整齐，配合默契并富于变化。

7.配乐项目的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音乐的风格应和该项目的技术风格相一致。

表1  等级评分标准

	等别
	级别
	评分分值

	优秀
	上
	1级
	 10.00—9.80 

	
	中
	2级
	9.75—9.55 

	
	下
	3级
	9.50—9.30 

	良好
	上
	4级
	9.25—9.05

	
	中
	5级
	 9.00—8.80

	
	下
	6级
	 8.75—8.55 

	尚可
	上
	7级
	8.50—8.05 

	
	中
	8级
	8.00—7.05 

	
	下
	9级
	7.00—6.00


第四条 裁判员执行的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表2)

表2  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表

	错误种类
	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扣0.1分
	扣0.2分
	扣0.3分
	扣0.4分
	扣0.5分

	服装、饰物影响动作
	器械饰物掉地

服装开纽或撕裂

服装、头饰掉地
	鞋脱落
	
	
	

	器械问题
	器械触地

器械脱把

器械碰身
	器械缠绕身体影响了动作

器械变形
	
	器械折断

枪头掉地
	器械掉地

	出界
	身体任一部位触及线外地面
	
	
	
	

	失去平衡
	上体摇晃，脚移动或跳动
	
	手、肘、膝、足、器械的附加支持
	
	倒地

	遗忘和拖延时间
	遗忘一次

有意拖延时间超过3秒
	遗忘时间超过3秒以上
	
	
	

	平衡时间
	持久性平衡静止时间不足2秒
	
	
	
	


第二节  表演项目评分方法与标准

 第五条  评分方法

表演项目的满分为10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发挥的技术和表演水平，按照与“竞赛项目等级评分的总体要求”相符程度，并与其他的表演项目进行比较，确定该项目的等级分。裁判员评分可到小数点后2位数，尾数为0～9。

第六条  评定标准

分为 3 档 9 级，其中：9.30—10.00分为优秀； 8.55—9.25分为良好； 6.00—8.50分为尚可（见表1）。 

第七条  裁判长对评分的调整

当评分中出现明显不合理现象时，在示出运动员最后得分前，裁判长须经总裁判长同意，可调整运动员的应得分。裁判长调整分数范围为0.01分至0.03分。

第八条 总体要求

一．以武术技术为主要内容，并能较好的吸收和融合其他艺术形式的元素。

二．能较好地利用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烘托武术的技术风格。

三．结构严密、内容充实、技术熟练、配合默契、主题突出，富于时代气息，充分展现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四．音乐与主题和动作密切配合。

五．富有创新意识。

第三节  裁判长扣分和最后得分

第九条 完成套路时间

完成套路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凡不足规定时间达2秒以内扣0.1分，达4秒以内扣0.2分，达4秒以上,最多扣0.3分；凡超出规定时间达2秒以内扣0.1分，4秒以内扣0.2分，达6秒以上,最多扣0.3分。

第十条 重做

     1．运动员因客观原因，造成比赛套路中断者，经裁判长许可，可重做一次，不予扣分。

2．运动员动作遗忘、失误、器械损坏等原因造成比赛套路中断者，可重做一次，扣1分。

3．运动员临场受伤不能继续比赛者，裁判长有权令其中止。经过简单治疗即可继续比赛的，可按排在该组最后一名继续上场，按重做处理，扣1分。

第十一条 出界

身体的某一部位接触线外地面，扣0.1分；整个身体出界，扣0.2分。 
第十二条 参加人数

集体项目的人数，少于竞赛规程规定的人数，每少1人，扣0.5分。

第十三条 配乐  

配乐不符合竞赛规程规定者，扣0.5分。

第十四条 最后得分的确定

裁判长从运动员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扣分”和加上“裁判长调整分”，即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

第四节  其他

第十五条 其他

在竞赛性质、任务有特殊要求时，可在竞赛规程中做出相应规定。

一．场地示意图（附图一）

二．比赛时各组裁判员座位图（附图二）

说明：
裁判席在主席台对面，裁判员之间要有50公分的间距。
1、2、3、4、5为裁判员席 
( 为仲裁摄像机位  
★ 为裁判长

□为副裁判长

△ 为记录员

附图一：场地示意图

全场比赛裁判席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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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比赛时各组裁判员座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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